
复旦大学 2019 年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实施细则 
 

根据《复旦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的规定，为

贯彻“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切实做好 2019 年硕

士生招生复试工作，确保选拔录取质量，经过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

组讨论通过，现公布以下复试实施细则。 

一、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 

由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复旦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结合各专业（方向）当年

的招生计划，按初试总分由高到低排名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并

报学校研究生招生管理部门审核备案。复试考生名单在我院网站上公

示。 

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生源充足或招

生计划较少的专业可以适当扩大差额复试比。 

二、成立招生领导小组、纪检工作小组及复试工作小组 

1、学院成立由院长、分党委书记、分管研究生教育的副院长及

各学科有关专家组成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2、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纪检工作小组，学院党委负责纪检工作

的领导任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各教工党支部书记。招生纪检工作小组

负责对招生工作进行全过程监督。 

3、学院高度重视复试工作，根据招生的学科专业和复试人数等

实际情况，成立各专业复试小组。复试小组成员由责任心强、教学经

验丰富、学术及外语水平较高的老师组成。复试小组成员应认真贯彻

“公平公正，客观准确”原则，严格把好复试的质量关。 

 



三、复试实施细则 

1、复试原则：复试工作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集体负责

的原则。工程硕士根据考生报考方向进行复试和录取。 

全日制工程硕士各方向招生计划见下（不含推免生）： 

领域 方向 招生计划 

电子与通信工程 嵌入式电子（与芬兰图尔库大学联合培养） 20 

电子与通信工程 物联网（与无锡研究院联合培养） 4 

电子与通信工程 
 

59 

电子与通信工程 与创新创业学院合作培养 4 

物流工程 
 

5 

光学工程 光源与照明 1 

光学工程 光学工程 3 

  
96 

2、复试科目：科目 1：英语；科目 2：学科/专业综合知识与能

力。 

3、复试方式：我院复试以口试为主，考查内容包括专业基础知

识、外语能力及考生表达能力、逻辑思维、思想品德等方面。 

4、复试时间地点：各专业负责人以电子邮件形式（辅以电话或

短信通知）通知各自专业的复试考生。复试时，考生不得携带手机等

通讯工具。 

5、复试组织：根据各专业（方向）具体情况，分别组织若干复

试小组，集中进行复试。复试小组成员人数不少于 5人。 

6、复试评分：复试成绩占入学考试总成绩 50%，根据初试和复

试加权后的总成绩择优录取。 

四、审查考生报考资格 

 1、所有考生的报考资格将在复试时进行审查，届时请带好以下材

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需交院系存留，如经查发现考生不符合报 



考条件，立即取消其复试资格，初试成绩无效： 

（1）考生的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2）应届生的学生证原件。  

（3）往届生的学历证书原件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或学历认证报告），学位证书原件(报考对学位有要求专业的考生）。  

（4）持在境外获得学历/学位的考生，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出具的认证报告（境外学校在读本科生，不能以应届生身份报考）。  

（5）对于同等学力考生，需查验授课学校教务部门提供的 8门

相关专业本科课程考试成绩单原件。  

（6）对于在读研究生，需查验培养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

考生还须在拟录取前提供注销原学籍证明。  

（7）对于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

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需查验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  

（8）对于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考生，须查验是否具有《报考 2019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没有《登

记表》的，不能列入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9）对于“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须查验是否具有

《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2、在资格审查时，考生须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各一套，

复印件由院系留存。经审查，若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立即取消

其复试资格，初试成绩无效。 

五、专业调剂  

  在专业初试成绩上线生源不足等情况下，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

导小组严格执行学校的有关政策要求，制定并公布当年可供调剂的专 



业信息。 

六、录取 

 1、所有拟录取考生都必须经过复试。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根据招生计划、复试录取细则、考生总成绩排名等择优确定拟录取

名单，并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审定后的拟录取名单

由学校统一公示。考生通过政治审查后，方可正式录取，寄发录取通

知书。 

 2、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七、投诉举报的处置 

在研究生复试录取期间，针对学院和相关招生人员的投诉或举

报，由学校研究生招生管理部门调查处理，调查处理结果报学校监察

处、研究生招生工作监察小组。针对招生管理机构的投诉或举报，由

学校监察处、研究生招生工作监察小组调查处理。 

研究生招生工作监察小组经调查认为需要取消考生复试或预录

取资格的，应向招生管理机构提出书面建议。对涉嫌重大招生违纪违

法情况，研究生招生工作监察小组应及时向学校和上级纪检监察部门

报告，并督促招生管理机构及时向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本细则未尽事宜，以《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

定》和学校相关规定为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 年 3 月 8 日 

 

监督与申述邮箱：it_dangwei@fudan.edu.cn 


